需关注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规范管理防范公共安全风险

摘要：近日，中国澳门发生一起机器人惊吓路人引发围观事件，一名女子在使用电话时被后方机器人惊吓，当场呵斥机器人引发围观，后被治安警员带走。该事件为我国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管理敲响警钟。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，服务机器人在公共场所应用日益广泛，但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规范缺失、安全距离标准不明确、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、公众认知与适应不足、监管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逐渐显现。建议工信部门制定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规范、公安部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、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安全监管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安全设计、宣传部门加强公众科普教育，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农工党广西区委科技专委会主任、南宁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欧启忠：澳门这起机器人惊吓路人事件发生在公共场所，涉事女子在使用电话时被后方突然出现的机器人惊吓，情绪激动当场呵斥机器人，引发路人围观。治安警员到场后将女子带走，警方表示已向涉事机器人操控者作提醒。事件虽已平息，但折射出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管理面临的现实挑战。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，服务机器人在商场、酒店、园区、街道等公共场所应用日益广泛，配送机器人、清洁机器人、巡检机器人等已成为城市生活的新景观。但机器人在公共场所的运行规范、安全距离、应急处置等方面缺乏明确标准，可能对公众安全和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影响，亟需从规范制定、技术提升、应急处置、公众教育、监管完善等方面系统推进。
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
（一）公共场所应用规范缺失
当前我国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和运行标准。机器人在商场、街道、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运行时，对于运行速度、避让规则、安全距离等缺乏明确规定，不同厂商的机器人运行模式各异，容易引发安全事故或公共秩序问题。部分机器人缺乏明显的警示标识和声音提示，在人群中移动时可能惊吓到老人、儿童等敏感群体。此次澳门事件中，机器人从行人后方接近并造成惊吓，说明当前机器人在公共场所运行的规范设计存在漏洞。
（二）安全距离与避障标准不明
机器人在公共场所与行人的安全距离缺乏统一标准。当前服务机器人主要依赖传感器进行避障，但在人员密集、环境复杂的公共场所，机器人的感知能力和决策能力仍存在局限。对于机器人应与行人保持的安全距离、遇到行人时的避让优先级、在狭窄空间的通行规则等，缺乏明确的技术规范。老年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对机器人的认知和反应能力不同，更需要额外的安全保护，但当前标准对此考虑不足。
（三）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
公共场所机器人引发安全事故或纠纷时，应急处置机制尚不健全。此次澳门事件中，女子因被机器人惊吓而情绪激动，引发围观，最终需要治安警员介入处理。类似情况在国内公共场所也可能发生，但目前缺乏针对机器人相关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和协调机制。公共场所管理方、机器人运营企业、公安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和联动机制不够明确，事件发生时容易出现响应不及时、处置不规范等问题。
（四）公众认知与适应不足
公众对公共场所机器人的认知和适应程度有待提高。机器人作为新兴事物，部分公众对其功能、行为模式缺乏了解，可能产生好奇、恐惧或抵触等心理。老年人和儿童对机器人的反应可能更为敏感，容易受到惊吓或误解机器人意图。当前针对公众的机器人科普教育相对薄弱，公众对如何与机器人安全共处缺乏系统认知。
（五）监管体系有待完善
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的监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。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监管主要聚焦于产品质量和安全认证，但对机器人在公共场所运行的行为规范、责任界定等方面规定不够具体。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在不同场所的应用，涉及工信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城市管理等多个部门，监管职责交叉和空白并存。对机器人违规运行造成的安全事故或公共秩序问题，责任认定和追责机制不够清晰。
二、对策建议
（一）制定应用规范
建议工信部门牵头制定公共场所机器人应用规范，明确运行标准和安全要求。一是制定服务机器人在公共场所的运行规则，包括运行速度限制、通行优先级、避让规则等。二是明确机器人与行人的安全距离要求，对老年人和儿童密集区域设置更严格的标准。三是规定机器人在公共场所的标识要求，包括外观标识、警示灯光、声音提示等。四是建立机器人公共场所准入制度，对在人员密集场所运行的机器人进行安全评估和备案。
（二）完善技术标准
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工信部门完善机器人安全技术标准。一是制定机器人感知与避障技术标准，要求机器人在公共场所具备足够的环境感知能力和智能避障功能。二是规定机器人紧急停止装置和应急响应机制，确保在异常情况下能够及时停止运行。三是建立机器人安全测试认证制度，对在公共场所运行的机器人进行安全性能测试和认证。四是推动企业研发更加人性化的机器人交互设计，减少对公众的惊扰。
（三）健全应急机制
建议公安部门会同城管部门建立公共场所机器人应急处理机制。一是制定机器人相关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，明确事件分级、响应流程、处置措施。二是建立公共场所管理方、机器人运营企业、公安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，确保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。三是在重点公共场所设置机器人安全管理岗位，配备专门人员负责机器人运行监督和应急处置。四是建立机器人运行监控平台，对公共场所机器人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。
（四）加强科普教育
建议宣传部门会同科技、教育等部门加强机器人科普教育。一是开展机器人科普宣传活动，普及机器人的功能特点和安全知识。二是在公共场所设置机器人安全提示标识，告知公众如何与机器人安全共处。三是针对老年人和儿童开展专项科普教育，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机器人、避免过度惊恐。四是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机器人观念，理性对待机器人在生活中的应用。
（五）完善监管体系
建议立法部门会同工信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完善机器人监管体系。一是修订完善机器人相关法规，明确机器人在公共场所运行的行为规范和责任主体。二是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明确各部门在机器人监管中的职责分工。三是制定机器人安全事故责任认定规则，明确运营企业、使用单位、公共场所管理方的责任边界。四是建立机器人安全信用管理制度，对违规运行的企业和产品进行公示和处罚。




